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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4_BA_BA_

E6_B0_91_E6_B3_95_E9_c36_53233.htm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２３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３０２次会议通过） 为

方便人民群众诉讼，帮助当事人避免常见的诉讼风险，减少

不必要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

证据的若干规定》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现将常见的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如下： 一、起诉不符合条件 当事人起诉不符

合法律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不会受理，即使受理也会驳回

起诉。 当事人起诉不符合管辖规定的，案件将会被移送到有

权管辖的人民法院审理。 二、诉讼请求不适当 当事人提出的

诉讼请求应明确、具体、完整，对未提出的诉讼请求人民法

院不会审理。 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要适当，不要随意扩大

诉讼请求范围；无根据的诉讼请求，除得不到人民法院支持

外，当事人还要负担相应的诉讼费用。 三、逾期改变诉讼请

求 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超过人民法院

许可或者指定期限的，可能不被审理。 四、超过诉讼时效 当

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一般为二年（特殊的

为一年）。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后，被告提出原告的起诉已

超过法律保护期间的，如果原告没有对超过法律保护期间的

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不会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五、授权不明 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

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等事项的，应在授

权委托书中特别注明。没有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具体记明



特别授权事项的，诉讼代理人就上述特别授权事项发表的意

见不具有法律效力。 六、不按时交纳诉讼费用 当事人起诉或

者上诉，不按时预交诉讼费用，或者提出缓交、减交、免交

诉讼费用申请未获批准仍不交纳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将会

裁定按自动撤回起诉、上诉处理。 当事人提出反诉，不按规

定预交相应的案件受理费的，人民法院将不会审理。 七、申

请财产保全不符合规定 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应当按规定交

纳保全费用而没有交纳的，人民法院不会对申请保全的财产

采取保全措施。 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未按人民法院要

求提供相应财产担保的，人民法院将依法驳回其申请。 申请

人申请财产保全有错误的，将要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

受到的损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